
 

  

  

  

白防控办发„2022‟70 号 

 

  

各党（工）委、党组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委各部门，区级

国家机关及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、市驻区各单位： 

近期，多省连续新发阳性感染者，疫情源头尚未完全阻断，

全区外防输入形势严峻，为有序衔接“五一”期间疫情防控政策，

持续做好当前“外防输入”工作，严防疫情输入风险，按照省市“外

防输入”最新政策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保持从严从紧防控态势 

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5月 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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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省、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工作要

求，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克服认识不足、准备不足、工作不足等问

题，时刻保持防止疫情反复的高度警觉，继续保持应急指挥调度

体系高效运转，进一步完善各项防控措施，一旦发生疫情，确保

在第一时间激活防控体系，快速、果断处置，坚决阻断疫情蔓延，

巩固来之不易的清零成果。 

二、筑牢外防输入防控防线 

继续执行现行外防输入政策，做到措施不变、标准不降。严

格执行从卡点到家门“落地查”“落地采”“落地控”的闭环管控措

施，保持G6 高速公路西出口、高速西出口大车、G341 收费站、

G341 川口服务区、火车西站和汽车东站疫情防控监测点设立的

交通查验点、核酸采样点、人员转接专班机构不撤、力量不减、

机制不变；各单位要加强监测点值班人员政策培训，严格执行疫

情监测点工作流程，所有进入人员落实一扫三查措施（即：必扫

“白银快办”场所码，必查健康码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和 48 小

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），不能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的

要立即现场采样，绿码人员采样后即可放行，值班人员值班结束

后在卡点立即进行核酸检测。对来银返银的红码、黄码人员，继

续分别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和居家健康监测措施；近 14 天内有省

外旅居史人员，来银第一时间在疫情监测点进行现场进行核酸采

样后实施分类管控：中高风险地区和高风险所在县区人员，落实

集中隔离 14 天管控措施；中风险地区所在县区人员，抵银后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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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“7+7”（7天集中隔离+7天居家隔离）管控措施；14 天内有病

例报告地级市及其他行程卡带星号绿码人员，落实“3+4”（3 天

集中隔离+4天居家隔离）管控措施；其他有疫情省份绿码人员，

抵银后（长途货运司机除外）继续实行“3+2”(3 天临时留观、2

次核酸检测）管控措施；无疫情省份绿码人员抵银后落实“3+2”

（3 天居家隔离、2 次核酸检测）管控措施；凡省外来银返银人

员，均须查验两码和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、提前 3 天报备、

抵银后 7 日内不参加聚集活动、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；省内来银

返银绿码人员，查验两码和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即可。 

三、严防疫情隐匿传播风险 

要充分发挥核酸检测筛查预警作用，适当增加“应检尽检”

人群核酸检测频率，建立重点场所核酸检测证明查验制度，凡参

加会议活动、进入医疗机构和火车站汽车站的，须持 48 小时核

检阴性证明；凡进入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文化娱乐、旅游景

区、商场超市、宾馆饭店等场所和乘坐公交、出租车的，须持 7

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统筹组织辖区医疗机构，继续增加核酸

采样点，最大化满足检测需求，提升核酸筛查时效。 

四、持续控制聚集性活动风险 

坚持“非必要不举办”，确需举办 50 人以上线下聚集性活

动的，实行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，在举办前 3 天主动向区新冠肺

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（区政府 1号楼 418 室），

审批同意后方可举办，参加人员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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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近 14 天有省外旅居史和省内发生确诊病例的地市旅居史人

员不得参加。引导居民不聚集、不扎堆、少聚餐，举办 5 桌以上

宴会的需向所在社区、村（居）委会报备，参加人员须持 48 小

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景区景点继续按 75％限流开放，继续

暂停开展与有本土疫情省份的跨省组团旅游及“机票＋酒店”业

务。 

五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疫情防控 

教育、交运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文旅等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强

行业监管力度，凡进入学校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商场超市、冷链

物流、农贸市场、宾馆饭店等场所必扫白银快办场所码、必查行

程码和健康码，健康码异常人员和有疫区旅居史人员严禁进入公

共场所，联系健康码异常处置专班（15809436585）落实临时留

观和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，从业人员（含学生）每周至少进行一

次核酸检测，未按期参加核酸检测的，“赋码专班”将进行赋黄

码提醒。坚持“人物同防”，加强对冷链食品、进口水果、物流快

递业人、物、环境的检测消杀，对进口冷链食品、进口水果和国

际邮政快递从业人员全部实行闭环管理。 

六、持续提升群防群控能力 

宣传和各行业部门要通过新媒体、户外广告、公益活动等多

渠道开展宣传活动，引导群众知晓疫情政策，不聚集、不扎堆、

少聚餐、戴口罩、勤消毒，不前往疫情地区、不网购涉疫地区商

品、遵守防疫规定，保持居家勤通风、常消毒等防疫好习惯，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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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做好办公、公共场所清洁消毒扫码查验，履行好个人防控责任。

全力以赴加快新冠疫苗接种进度，积极动员无禁忌人群接种疫

苗，全力提升 18 岁以上人群加强免疫针接种率，确保适宜接种

人群应接尽接，共筑免疫屏障。 

  

附件：1.白银区疫情防控监测点执勤单位排班表 

2.白银区核酸采样点汇总表 

  

  

白银市白银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应急指挥部） 

2022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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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  

时   间 

高速西出口大

车监测点 

（4 人/班） 

G6 高速西出口 

监测点 

（6 人/班） 

G341收费站 

监测点 

（6 人/班） 

G341 川口服

务区监测点 

（4 人/班） 

白银西火车

站监测点 

（4 人/班） 

5 月 17、

23、29 日 

政法委、司法

局 

农业农村局 

（含二级单位） 

民政局（含二级

单位）、残联、

医保局、动迁

办、信访局 

供销社、现代

农业示范园、

黄河假日城

管委会 

审计局、商

务局 

5 月 18、

24、30 日 

人大办、政协

办 

文旅局 

（含二级单位） 

市政工程管理

处、工信局 

林草局 

（含二级单

位） 

宣传部（含

融媒体中

心）、网信

办、文联 

5 月 19、

25、31 日 

生态环境分

局、自然资源

分局 

环卫局 

（含二级单位） 
法院 

教育局 

（含二级单

位） 

区委办、机

关工委、党

史办、档案

馆、应急管

理局 

5 月 20、26

日 6月 1日 

纪委监委、巡

察办 
西区管委会 检察院 

住建局 

（含二级单

位） 

政府办 

（含二级单

位） 

5 月 21、27

日 6月 2日 

财政局、国资

中心 

人社局 

（含二级单位） 

发改局（含二级

单位）、退役军

人事务局、地震

局 

科技局、统计

局、经合局、

科协、团区委 

组织部、编

办 

5 月 22、28

日 6月 3日 

统战部（含民

宗局）、工商

联、妇联、总

工会、金融办、

乡村振兴局 

市场监管局 

（含二级单位） 

水务局 

（含二级单位） 

园林局 

（含二级单

位） 

卫健局 

（含二级单

位） 

备注：1.每班次确定 1 名科级干部担任领队，实行“三班倒”24 小时执勤； 

      2.多部门值班时，第一排序部门统筹协调安排值班； 

3.交运局负责汽车站疫情监测点值班; 

4.城管执法局要在每个监测点每班至少安排 1 名执法队队员值班值守； 

5.值班结束后在卡点立即进行核酸检测，区妇幼保健站不再单独安排采样； 

      6.健康码异常处置 15809436585，闭环转运专班 19109436775,疫情咨询电话 82226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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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序
号 采样点 采样单位 采样点类型 采样时间 

1 
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

门口采样点 
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通采样点 24小时 

2 
四龙路铜城分局小广

场采样点 
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3 
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

门口采样点 
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 普通采样点 24小时 

4 全民健身广场采样点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5 
白银市中西医结合医

院门口采样点 
白银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普通采样点 8:00--22:00 

6 
诚信小区门口停车场

采样点 
白银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7 
高新产业园广场采样

点 
强湾乡卫生院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8 
白银区妇幼保健站门

口采样点 
白银区妇幼保健站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9 
水川中心卫生院院内

采样点 
水川中心卫生院 普通采样点 8:00--12:00 

10 
工农路二十冶小区西
门口停车场采样点 

王岘镇卫生院 
公交、出租车采

样点 
8:00--18:00 

11 
四龙镇中心卫生院院

内采样点 
四龙镇中心卫生院 普通采样点 8:00--12:00 

12 
武川小区（村卫生室门

口）采样点 
武川乡中心卫生院 快递采样点 8:00--18:00 

13 原钢窗厂院内采样点 公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14 
四龙路街道社区卫生
服务中心门口采样点 

四龙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15 
工农路街道社区卫生
服务中心门口采样点 

工农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16 
白银市妇幼保健院门

口采样点 
纺织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
17 
银馨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后院采样点 
银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通采样点 8:00--18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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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银市白银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2022年5月19日印发 
 1.1..1、  


